
附錄一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  

 

經修訂的《服務貿易協議》附件 3 

「關於“服務提供者”定義及相關規定」的撮錄 

 
 
（經修訂的《服務貿易協議》附件 3 第三條） 

 

三、以法人形式提供服務的香港服務提供者的具體標準： 

（一）除法律服務部門外，香港服務提供者申請在內地提供附件 1 中的

有關服務時應： 

1.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條例》或其他有關條例註冊或登記設立，

1 並取得有效商業登記證。法例如有規定，應取得提供該服務的牌照或許可。 

2.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其判斷標準為： 

（1）業務性質和範圍 

擬在內地提供服務的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範圍，

應符合本協議的規定，內地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對外商投資主體的業務性

質和範圍有限制性規定的從其規定。 

（2）年限 

香港服務提供者應已在香港註冊或登記設立並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3

年以上（含 3 年），2 其中： 

                                                        
1 在香港登記的海外公司、辦事處、聯絡處、“信箱公司”和特別成立用於為母公司提供某些

服務的公司不屬於本附件所指的香港服務提供者。 
2 自《安排》生效之日起，雙方以外的服務提供者通過收購或兼併的方式取得香港服務提供者

50%以上股權滿 1 年的，該被收購或兼併的服務提供者屬於香港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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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的香港服務提供者，應已在香港註冊或登記

設立並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5 年以上（含 5 年）；提供房地產服務的香港服

務提供者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的年限不作限制； 

提供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的香港服務提供者，

即香港銀行或財務公司，應在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

批給有關牌照後，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5 年以上（含 5 年）；或以分行形式

經營 2 年並且以本地註冊形式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3 年以上（含 3 年）； 

提供保險及其相關服務的香港服務提供者，即香港保險公司，應在香

港註冊或登記設立並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5 年以上（含 5 年）； 

提供航空運輸地面服務的香港服務提供者應已獲得香港從事航空運輸

地面服務業務的專門牌照，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5 年以上（含 5 年）； 

提供第三方國際船舶代理服務的香港服務提供者，應已在香港註冊或

登記設立並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5 年以上（含 5 年）。 

（3）利得稅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期間依法繳納利得稅。 

（4）業務場所 

香港服務提供者應在香港擁有或租用業務場所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其業務場所應與其業務範圍和規模相符合。 

提供海運服務的香港服務提供者，所擁有的船舶總噸位應有 50%以上

（含 50%）在香港註冊。 

（5）僱用員工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僱用的員工中在香港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和持

單程證來香港定居的內地人士應佔其員工總數的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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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服務部門的香港律師事務所（行），申請在內地提供附件 1

中的有關服務時應： 

1.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法例登記設立為香港律師事務所（行）並

取得有效商業登記證。 

2. 有關律師事務所（行）的獨資經營者及所有合夥人應為香港註冊執

業律師。 

3. 有關律師事務所（行）的主要業務範圍應為在香港提供本地法律服

務。 

4. 有關律師事務所（行）或其獨資經營者或合夥人均依法繳納利得稅。 

5. 有關律師事務所（行）應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3 年以上（含

3 年）。 

6. 有關律師事務所（行）應在香港擁有或租用業務場所從事實質性商

業經營。 

 


